
技
在
身
心
障
礙
者
就
業
服
務
的
應
用

2宣
、
前
…
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修
正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保
護
法

有
「
促
進
就
業
」
專
章
，
日
後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就

業
當
更
有
保
障
，
也
正
因
為
有
促
進
就
業
的
措
施
，

將
會
有
更
多
原
本
不
可
能
進
入
就
業
市
場
的
身
心

障
礙
者
得
以
工
作
;
相
對
的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就

業
服
務
的
挑
戰
性
也
將
隨
之
增
高
，
因
為
就
業
服

務
的
對
象
中
勢
必
有
愈
來
愈
多
的
重
度
及
極
重
度
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。

在
眾
多
的
挑
戰
中
，
科
技
在
身
心
障
礙
者
就

業
服
務
的
應
用
是
一
重
要
的
課
題
。
政
府
相
關
單

位
也
正
視
到
這
個
問
題
的
重
要
性
，
故
自
八
十
二

年
度
起
已
規
劃
實
施
職
務
再
設
計
相
關
計
畫
。
惟

職
務
再
設
計
的
概
念
，
不
論
在
國
內
或
國
外
均
相

亡3

~.þ 
~ 

戰

冉

多多

凡
之

、

p
'泊
w

計

當
新
，
因
此
相
闊
的
資
料
及
研
究
亦
不
多
，
本
文

目
的
乃
在
探
討
職
務
再
設
計
的
理
念
及
作
法
，
供

作
推
動
該
項
工
作
有
關
人
員
、
雇
主
、
身
心
障
礙

員
工
參
考
，
以
加
速
落
實
相
關
單
位
推
動
職
務
再

設
計
的
措
施
。

貳
、
何
謂
職
務
再
設
計

職
務
再
設
計
的
用
(
譯
)
詞
不
一
，
強
調
重

點
及
角
度
亦
有
所
不
同
。
職
務
改
善
(
」
巴

巴
o
r
r
s

丘
。
口
)
強
調
改
善
工
作
內
容
或
工
作
環

境
、
職
務
設
計
(
」
已
開
口
世
口
S
E

口
開
)
強
調
改
善

機
具
、
職
務
重
組
(
」o
σ
月
2
什
門
口n
E

戶
口
開
)
強
調

在
相
闊
的
工
作
中
做
調
整
、
職
務
再
設
計
(
」
0
σ

悶
。
兮
的
抖m
D
E
個
)
強
調
於
下
列
兩
種
情
況
下
，
重
新

檢
視
相
關
的
工
作
.• 
l

雇
主
有
意
願
提
供
工
作
機

豔滿邱

期四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會
，
但
覺
無
合
適
工
作
時

;
2

協
助
職
災
員
工
重

返
工
作
場
所
(
不
同
的
工
作
崗
位
)
(
的
2

的
什
侮

們
心H
N心
門
已
汁
郎
、
戶
也
∞
M
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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句
。
什
∞
門
的
。
口b
r

叮
叮
(
3
8
)也
提
出
類
似
的

看
法
，
認
為
工
作
場
所
的
調
整
可
包
括

:
L

改
善

通
行
上
的
障
礙

z
z
t
E
H
ω
n
n
m
師
的
H
E
H
H
Z
)
.. 

如
斜
坡
道
。

2

改
善
工
作
場
所
的
環
境

(
2
1

〈
口
。
口B
S
S
H
n
E

口
m
g
).. 
如
燈
光
、
通
風
、
溫

度
。
3
改
善
工
作
檯
的
環
境
(
5門
付
的
g
t
o

口
S
O
E
l

出
口ω
t
o口
)
如
加
裝
工
作
檯
上
的
設
備
。
4

提
料

供
輔
具
(
3
〈
抖
的
抖
。
口
。
同
曲
的
己
已
〈
:
2
2
)

叭

如
頭
戴
式
電
話
。
5
調
整
工
作
結
構

(
b
o
σ八

可
怕
的En
E
m
)

如
其
他
問
仁
的
協
助
、
彈
性
上
吋

下
班
。
年我
國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職
業
訓
練
局
所
推
汁

n
刀



動
之
職
務
再
設
計
的
措
施
內
涵
，
包
括
建
築
物
及

設
施
設
備
的
改
善
，
機
真
的
改
善
，
工
作
內
容
的

改
善
，
工
作
條
件
的
改
善
四
大
項
。
似
可
包
涵
上

述
四
個
名
詞
，
既
不
會
有
混
淆
之
虞
'
亦
能
涵
蓋

職
務
再
設
計
大
部
分
含
義
，
值
日
後
推
廣
使
用
。

綜
而
言
之
，
職
務
再
設
計
的
涵
意
可
指
為
身

心
障
礙
者
實
施
工
作
分
析
，
找
出
其
不
能
達
成
的

困
難
後
，
在
不
影
響
整
體
工
作
及
其
他
員
工
的
情

況
下
，
調
整
工
作
環
境
、
工
作
機
具
、
工
作
內
容
、

或
工
作
條
件
等
，
以
促
進
身
心
障
礙
員
工
提
高
產

v
u
w
ν
u
‘
，
 

A
H悶
，
、

依
據
上
述
職
務
再
設
計
的
涵
意
，
可
引
申
出

幾
個
具
體
的
看
法

.. 

一
、
職
務
再
設
計
應
建
立
在
完
整
的
職
務
分

析
(
心
。
σ
g

丘
吉

2
)上
。

一
一
、
職
務
再
設
計
是
非
常
個
別
化
的
服
務
，

它
適
用
輕
度
身
心
障
礙
者
，
也
適
用
重
度
身
心
障

礙
者
，
因
而
它
所
需
之
經
費
可
能
很
多
，
也
可
能

很
少
或
不
需
花
費
。

三
、
工
作
場
所
的
改
善
(
例
如

.. 

設
置
斜
坡

道
)
不
僅
只
適
用
個
別
的
身
心
障
礙
員
工
，
也
可

適
用
其
他
非
身
心
障
礙
員
工
。

四
、
工
作
場
所
的
改
善
對
居
家
就
業

(
Z
o
s
m
σ
o
z
Z

逞
。
可r
)者
幫
助
相
當
大
，
但
其
仍
有

移
動
及
交
通
上
的
問
題

.• 

因
而
職
務
再
設
計
的
概

念
亦
應
同
時
運
用
於
生
活
環
境
的
改
善
，
方
能
真

正
幫
助
到
居
家
就
業
者
，
因
為
對
其
言
之
，
就
業

與
生
活
兩
方
面
的
改
善
應
是
同
等
重
要
，
也
是
息

息
相
關
的
。

怠
一
一
、
如
何
實
施
職
務
再
設
計

r
g

『
的O
口
』
即
可
。
叮
叮
(
戶
皂
白
)
提
出
職
務
再
設

計
的
過
程
包
括

.. 
L

分
析
工
作
，
找
出
核
心
的
工

作
內
容

.• 
2

和
身
心
障
礙
的
員
工
討
論
有
關
障
礙

在
工
作
上
造
成
的
問
題

;
3

和
身
心
障
礙
的
員
工

討
論
有
關
可
能
的
解
決
方
案
及
其
效
益

;
4

考
慮

所
擬
的
解
決
方
案
對
身
心
障
礙
員
工
及
雇
主
的
適

切
性
。國

內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職
業
訓
練
局
所
推

動
之
職
務
再
設
計
補
助
計
畫
的
申
請
表
格
之
設
計
，

包
括
下
列
三
部
分

.. 
l

改
善
前
工
作
內
容

;
2

改

善
方
法
.. 
1

預
期
效
益
。

在
職
務
再
設
計
的
做
法
上
，
美
國
的
「
工
作

調
適
」
業
務
和
我
國
的
「
職
務
再
設
計
」
計
畫
頗

為
雷
同
。
亦
即
先
找
出
身
心
障
礙
的
員
工
工
作
上

的
困
難
，
再
針
對
困
難
予
以
克
服
。

主
、

4
4

不
論
是
美
國
或
國
內
的
狀
況
，
在
實
施
職
務
組

再
設
計
時
，
均
可
歸
出
下
列
若
干
基
本
原
則
俾
供
展

遵
循

.. 

l

身
心
障
礙
員
工
及
雇
主
應
密
切
合
作
;
時

主
7

2

重
視
身
心
障
礙
員
工
的
能
力
，
而
非
其
殘
障

.• 

第、

3

個
別
化

.• 

4

簡
單
化

.• 

且
不
著
痕
跡
的
改
善

;
L
V

6

整
體
化

.• 
1

顧
及
身
心
障
礙
員
工
的
喜
好

;
3

四h
列

購
買
輔
助
之
前
先
有
試
用
期
間
。

T

在
尋
求
及
設
計
身
心
障
礙
員
工
職
務
再
設
計

的
解
決
方
案
時
，
最
常
用
到
的
一
個
方
法
乃
是
，

提
供
輔
具
以
克
服
其
工
作
上
遭
遇
到
的
困
難
。
其

在
個
別
化
及
節
約
的
前
提
下
，
可
歸
納
出
下
列
幾
卜

個
由
簡
至
繁
的
決
策
及
順
序

.. 

l

以
替
代
性
方
式
凹

解
決.• 

2
購
買
已
上
市
輔
具

.• 

3
以
創
新
方
法
使
一

用
巴
上
市
之
輔
具

.• 
4

購
買
巳
上
市
之
輔
真
後
，

再
依
身
心
障
礙
員
工
之
需
要
調
整
之

.• 
5

專
為
身

心
障
礙
員
工
設
計
特
殊
的
輔
具
。

然
而
，
中
美
兩
國
在
工
作
調
整
的
作
法
也
有
中

不
同
之
處
。
美
國
推
動
「
工
作
調
適
」
業
務
時
，
阱

主
要
是
依
美
國
身
心
障
礙
者
法
之
規
定
，
課
以
雇
峙

主
為
其
身
心
障
礙
的
員
工
改
善
職
場
的
責
任
，
並

L
V

由
雇
主
負
擔
所
需
費
用
，
國
內
則
是
由
身
心
障
礙
抖

者
就
業
基
金
提
供
補
助
，
以
鼓
勵
雇
主
為
其
身
心
十

障
礙
的
員
工
改
善
工
作
環
境
。
就
此
觀
點
而
且
一
一
口
，
μ



國
內
推
動
身
心
障
礙
者
就
業
工
作
的
籌
碼
似
乎
又

多
了
一
分
，
相
關
單
位
及
人
員
應
多
予
利
用
，
以

顯
成
效
。

肆
、
誰
提
供
職
務
再
設
計

耐
心
R
K
位
刀

A
卜
h
I
H
n
n
n
M
V
Z
3

職
務
再
設
計
的
範
圍
非
常
廣
泛
，
由
簡
單
的

設
計
:
如
移
開
障
礙
物

.• 

至
複
雜
程
度
頗
高
的
工

程.. 

如
為
裝
鐵
肺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裝
置
必
備
的
輔

具
等
均
屬
之
。
固
然
若
干
專
業
服
務
機
構
均
設
置

有
復
健
工
程
師

、

職
能
治
療
師
、
物
理
治
療
師
、

復
健
諮
商
師
等
專
業
人
員
提
供
職
務
再
設
計
的
服

務
，
然
而
一
來
人
數
有
限
的
專
業
人
員
難
以
符
合

數
量
廣
大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需
職
務
再
設
計
的
需
求
.. 

二
來
身
心
障
礙
者
及
其
家
屬
、
朋
友
、
同
事
、
雇

主
應
也
是
最
瞭
解
身
心
障
礙
者
需
求
的
人
，
若
能

善
用
此
項
資
源
，
當
頗
有
助
於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職

務
再
設
計
。

另
外
，
廠
商
的
業
務
代
表
亦
是
協
助
提
供
職

務
再
設
計
很
好
的
資
源
，
尤
其
是
在
身
心
障
礙
者

在
選
購
現
成
的
機
具
時
更
是
如
此
。
最
後
，
有
一

類
常
會
被
忽
略
掉
的
參
考
人
選
是
，
有
使
用
經
驗

之
身
心
障
礙
者
，
其
實
由
他
們
所
提
出
的
建
議
常

是
最
管
用
的
，
美
國
阿
拉
斯
加
州
科
技
輔
具
中
心

即
運
用
已
有
使
用
經
驗
之
身
心
障
礙
者
當
為
義
工
，

為
面
臨
職
務
再
設
計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，
現
身
說
法
，

以
補
充
專
業
人
員
的
不
足
。
職
是
，
職
務
再
設
計

若
指
的
是
廣
義
的
資
料
收
集
、
工
作
分
析
、
工
作

調
整
、
機
具
購
買
、
使
用
效
果
的
瞭
解
等
，
則
該

項
的
服
務
其
實
是
由
一
團
隊
人
員
所
提
供
的
，
所

以
在
實
施
職
務
再
設
計
時
，
應
多
收
集
、
掌
握
、

並
運
用
各
項
資
源
。

伍
、
何
時
需
職
務
再
設
計
?

前
述
提
過
C
O
H的
什
F
F
H
N

印
可
丘
吉
(
日
ω
∞
心
)
強

調
職
務
再
設
計
係
指
於
下
列
兩
種
情
況
下
，
重
新

檢
視
相
閥
的
工
作
;
l

雇
主
有
意
願
提
供
工
作
機

會
，
但
覺
無
合
適
工
作
時

;
2

協
助
職
災
員
工
重

返
工
作
場
所
(
不
同
的
工
作
崗
位
)

此
外
，
身
心
障
礙
者
初
進
職
場
時
也
是
一
個

實
施
職
務
再
設
計
的
關
鍵
時
刻
。
吳
武
典
(
民
八

十
二
)
的
研
究
歸
納
出
工
商
企
業
機
構
不
願
僱
用
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三
大
主
要
原
因
係
為

.. 
l

機
構
的

設
備
、
機
器
、
或
交
通
無
法
配
合

.• 
Z

身
心
障
礙

者
所
其
備
的
職
能
不
符
合
要
求

.• 
3

擔
心
身
心
障

礙
者
發
生
意
外
。
上
述
三
項
之
顧
慮
，
均
可
透
過

Lah 
‘
雪
H
I

職
務
再
設
計
的
實
施
而
獲
大
幅
度
的
改
善
，
可
見
叮
叮

職
務
再
設
計
的
實
施
是
影
響
身
心
障
礙
者
是
否
有
展

進
入
職
場
機
會
的
重
要
因
素
之
一
。
悴耳J

前
段
所
述
身
心
障
礙
者
初
進
職
場
時
或
可
稱
第

、

之
為
「
職
務
設
計
」
，
而
非
「
職
務
再
設
計
」

'
L
V

只
是
國
內
目
前
以
職
務
再
設
計
一
詞
概
括
所
有
工
四h

叫U
H

作
場
所
改
善
的
概
念
言
之
，
亦
似
無
不
妥
。

另
一
常
碰
到
的
問
題
是
，
既
然
在
身
心
障
礙

者
初
進
職
場
時
即
已
實
施
職
務
再
設
計
，
何
來
身

心
障
礙
者
會
在
工
作
上
遭
遇
困
難
?
此
乃
身
心
障

礙
者
的
個
別
差
異
很
大
，
單
一
的
設
計
，
或
許
只

能
滿
足
單
一
的
需
求
，
對
於
後
續
的
難
題
仍
有
待

持
續
的
一
一
的
克
服
。
且
絕
大
部
分
國
內
的
身
心

障
礙
者
在
初
進
職
場
時
均
未
實
施
職
務
再
設
計
，

所
以
在
工
作
上
遭
遇
困
難
時
，
仍
然
是
國
內
目
前

實
施
職
務
再
設
計
最
常
見
的
時
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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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
、
在
何
處
實
施
職
務
再
設
計
?
糾

顧
名
思
義
，
職
務
再
設
計
既
為
調
整
工
作
環
叭

境
、
工
作
機
真
、
工
作
內
容
、
或
工
作
條
件
等
，
八

以
促
進
身
心
障
礙
員
工
提
高
產
能
而
來
，
亦
即
應
付

於
職
場
(
任
何
身
心
障
礙
者
工
作
的
地
點
)
實
施
。
恃

惟
前
所
述
及
職
務
再
設
計
對
居
家
就
業
二

n
八



(
自o
g
o
σ
O
C
D
已
逞
。
其
)
者
幫
助
相
當
大
，
亦
即
對
因

殘
障
的
關
係
無
法
離
家
工
作
者
，
藉
著
職
務
再
設

計
，
而
能
在
家
工
作
，
晉
升
為
有
生
產
力
的
一
群
。

此
時
職
務
再
設
計
的
範
圍
則
應
擴
及
其
生
活
環
境

與
工
作
環
境
的
改
善
，
方
能
真
正
幫
助
到
居
家
就

業
者
。對

於
某
些
身
心
障
礙
者
，
如
:
智
能
障
礙
者
、

精
神
障
礙
者
而
言
，
其
在
職
場
的
工
作
技
能
及
在

居
家
生
活
的
自
理
能
力
均
不
成
問
題
，
但
是
由
職

場
到
家
裡
的
過
程
中
卻
可
能
困
難
重
重
，
所
以
從

職
場
到
家
裡
的
任
何
點
均
有
可
能
實
施
職
務
再
設

計
的
必
要
。

均
未
、
職
務
再
設
計
的
服
務
流
程

在
美
國
，
一
般
而
言
職
業
復
健
服
務
機
構
常

循
下
面
的
程
序
提
供
職
務
再
設
計
的
服
務

.. 
l

尋

找
相
關
資
訊

;
Z

諮
詢
有
使
用
經
驗
者
意
見

.• 
1 

尋
找
當
地
廠
商
資
料

.• 
4

提
供
給
需
職
務
再
設
計

者
。
舉
例
言
之
，
如
果
有
一
位
身
心
障
礙
者
想
要

購
買
一
部
電
動
輪
椅
，
卻
不
知
如
何
著
手
時
，
此

時
便
可
打
電
話
到
相
關
的
服
務
機
構
尋
求
服
務
。

工
作
人
員
首
先
會
查
看
與
電
動
輪
椅
有
關
的
資
訊
;

其
次
，
他
會
拔
出
有
使
用
電
動
輪
椅
經
驗
的
人
相

闊
的
建
議
;
然
後
再
拔
出
來
當
地
廠
商
可
提
供
電

動
輪
椅
的
樣
式

.• 

經
過
整
合
上
述
資
料
後
再
告
訴

打
電
話
來
的
身
心
障
礙
者
，
當
地
有
那
些
廠
商
可

提
供
合
適
的
電
動
輪
椅
、
價
格
如
何
、
其
各
有
那

些
優
缺
點
，
以
及
可
以
從
何
處
獲
取
經
濟
資
源
以

購
置
電
動
輪
椅
等
訊
息
。

國
內
的
職
務
再
設
計
服
務
係
由
政
府
勞
政
機

關
(
構
)
及
相
關
民
間
團
體
共
同
推
動
，
提
供
服

務
的
程
序
包
括

:
l

由
僱
用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雇
主

提
出
申
請

.• 
2

由
主
承
辦
單
位
審
查
所
提
的
計
畫

(
包
括
:
工
作
分
析
、
工
作
困
難
、
困
難
解
決
方

案
)
;
3
對
於
通
過
申
請
者
可
獲
經
費
的
補
助
;

對
於
未
通
過
申
請
者
，
則
給
予
適
當
之
修
正
建
議

後
，
再
由
申
請
單
位
重
提
申
請
。

相
較
之
下
，
上
述
兩
國
推
動
職
務
再
設
計
服

務
的
理
念
和
內
涵
頗
為
相
似
，
然
而
美
國
對
於
資

訊
運
用
的
掌
握
較
為
靈
活
。
雖
然
國
內
有
補
助
職

務
再
設
計
列
有
專
款
是
推
動
該
項
業
務
的
重
要
籌

碼
，
惟
缺
乏
對
可
運
用
資
源
的
掌
握
，
常
易
使
政

府
補
助
職
務
再
設
計
的
美
意
落
空
。
例
如
:
假
定

以
「
為
一
位
視
障
員
工
搜
尋
國
內
有
關
電
梯
語
音

箱
的
資
料
」
為
例
，
可
能
碰
到
的
情
況
是
:
大
費

士
、

4
仟

周
章
卻
不
得
其
門
，
或
許
可
輾
轉
透
過
已
裝
有
該
做

設
備
的
大
樓
，
詢
問
電
梯
公
司
後
卻
會
發
現
，
增
展

裝
的
電
梯
語
音
箱
無
法
適
用
原
先
的
電
梯
廠
牌
等
。
件

耳
t

以
雇
主
的
立
場
，
似
不
太
可
能
花
太
多
時
間
第

、
、

為
其
身
心
障
礙
員
工
的
職
務
再
設
計
而
打
聽
相
關
卡

資
訊
，
因
此
多
少
會
影
響
其
提
出
申
請
的
意
願
'
四

h
列

為
落
實
該
計
畫
的
原
意
，
相
關
單
位
應
積
極
建
立

J

國
內
的
科
技
輔
真
資
源
系
統
，
方
能
落
實
推
動
職

務
再
設
計
的
措
施
。
同
時
可
考
慮
容
許
身
心
障
礙

者
及
其
雇
主
以
書
面
或
由
電
話
提
出
申
請
登
記
，

受
理
單
位
則
派
專
人
為
其
擬
申
請
計
畫
，
當
更
為

便
民
，
且
可
解
決
申
請
意
願
不
高
，
及
執
行
成
效

不
佳
的
問
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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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個
美
國
科
技
輔
真
中
心

「
資
源
建
立
」
的
例
子

由
於
國
內
對
職
務
再
設
計
可
運
用
資
源
的
掌
中

握
頗
為
缺
乏
，
而
美
國
在
一
九
八
八
年
通
過
身
心
阱

障
礙
者
科
技
輔
具
法
案

J
E
E
O
H
o
m〈l
月
旦
旦
旦
國

:
、
、

〉
印
的H
的
付
印
口
口
個
問
。
門

H
口
已
抖
〈
抖
已
C
N
H
H
d
司
]
「
什
『
】
斗

l

口
抖
的
印E
E
O

的
〉
2

。
同
E
g

」
後
，
在
全
國
身
扎
扎

心
障
礙
者
復
健
研
究
中
心

(
Z
ω
t
o
E
H
H
口
的t
g

什
∞
十日

川

捌



。
口

口
抖
的
心
σ
H
H
H
什
呵

肉
。
}
】
印
σ
μ

「H
H
H
ω
A
H
H
O
D

印
口
已

智
的
。
即
可
n
y
皂
白
閏
月
)
的
積
極
推
動
下
，
業
已
補
助

全
美
四
十
二
州
設
置
有
科
技
輔
具
中
心
(
美
國
全

國
復
健
資
訊
中
心
，
一
九
九
三
)
，
茲
以
其
中
的

一
個
科
技
輔
具
中
心
|
阿
拉
斯
加
州
科
技
輔
具
協

助
中
、
心
雪
白
白
口
旦
旦
旦ZO皂
白
白
白

R
E
E
W

H
S
ω
)
為
例
，
列
出
其
所
包
括
主
要
資
訊
之
內
涵

如
下
，
供
國
內
相
關
單
位
參
考
之
。

一
、
書
面
資
料

*
有
關
科
技
輔
具
電
腦
連
線
，
資
料
庫
，
及

自
ω
的
目
錄
。

*
有
提
供
科
技
輔
具
相
關
補
助
的
團
體
的
資

料

*
五
O
八
條
款
資
料
(
根
據
聯
邦
政
府
的
­

O
O
|
四
o
t
公
法
|
身
心
障
礙
者
科
技
輔
具
法

案
|
所
訂
的
該
州
相
關
規
定
)

*
有
關
籌
措
科
技
輔
其
所
需
經
費
的
手
冊
。

*
阿
里
全
國
身
心
障
礙
者
支
持
中
心
的
資
料
。

*
復
健
科
技
資
源
指
引
。

*
設
計
無
障
礙
的
電
腦
環
境
相
關
資
料
。

*
科
技
輔
具
資
源
手
冊
。

*
有
關
科
技
輔
具
相
關
的
報
告
。

二
、
聽
影
帶

*
H
Y
O
E
E
。
可
∞
可
。
可
門
o
m
E
S
(
一
般
的
科
技

輔
具
，
十
五
分
鐘
)

* 
悶
。
甘
ω
σ
H
H
抖
付
印
什
μ
F
O
D片
。
n
y
o
口
O
H
0
個
呵

口
冊
。
。
口
已
由
口
口
叩
\
H
口
已
m
H
V
m
口
已
由
口
口
。
(

具
，
十
四
分
鐘
)

一
般
的
科
技
輔

*
門
口
什
門
。
已
c
n
什
H
O
口

HYmw 

〉
已
心
H
V
什
抖
〈
。

M 

。

曰
“H
門
B
石
印
門
。
們
心
門
已
峙
。
門
〉
H
U
H
)
H
o
-
-
o
臼
口
已
阿
巴
F
憫
的
。

*
2
3
。
同
呂
∞
H
S
S
(
職
場
的
科
技
輔
具

*
叮
叮
O
B
O
〈
抖
已
。
。
的
問
可
O
B
什
Y
O
E
H
口
口
。
的
。
什
h
H
臼
口
已

已
付
印
}
】
〉
刊
也
門
。
"
〕
仿
們
汁
的
。

*
。
郎
(
-
y
m
汁
的

w
。
-
F
N
S
O
的
印
己
已
H
Y
H
口
開
印
g
h
H
σ
o
σ
的

(
老
年
人
的
科
技
輔
具
，
十
九
分
鐘
)

三
、
電
腦
化
資
訊
(
提
供
二

0
、
O
O
O
種

以
上
的
設
計
及
資
源
)

*
且
這
∞
門
〉
∞
且
早
已
(
因
右
。
門
〉
)

.. 

提
供
一

七
、
O
O
O
種
以
上
設
計
及
資
源
的
資
料
，
每
六

個
月
更
新
一
次
。

提
供
有*
關 g

電 E
腦目

軟旦
硬的

雙蘋
訐墅
的屯

資腦

源公
的可

資出
料品

*
的
。
印
的
H
(
山O
G
O
D
O
門
H
n
叮
叮
O
門
戶
口
n
H
巳
印
付
印
σ
心
的
。

特
色

.. 

l

提
供
最
普
通
的
設
計
(
如
:

們
卸
的
抖
。
印
鬧
鐘
，
可
在
F
D
口
可
公
司

社

的
連
鎖
店
買
到
)
資
訊
。
制

Z
可
由
使
用
者
自
行
加
入
其
他
的
資
展季

源
。

耳
，

*
〉
E
Z
E
o
口
但
已
n
o
「
O
Z
宮
門
的
百
汁
。
自
第、

(
〉
戶
的
)
卡

特
色

.. 

l

提
供
其
他
一
般
的
E
S
E
S
沒
有
四

n
月

fay 

的
資
料
。

Z
只
有
阿
里
公
司
的
硬
體
可
適
用
。

*
的
。
門
正
n
o
口
m
H
E
O
是
宮
門
。
2
0
3
(
的
口
口
)

.. 

阿
拉
斯
加
州
全
州
的
資
源
資
料
庫
。

*
目
的

.. 

提
供
消
費
者
和
服
務
者
交
流
的
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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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
*
的
H
V
H
)
H
O
F
H
口

-
P卸
的
日
)
咱
們
H
m
H
H
Z
O
A
U

-
­

l
全
國
性
的
電
子
網
。

2

供
專
業
人
員
使
用
的
網
路
。

個
國
內
職
務
再
設
計
中

的
例
子
峙

茲
依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職
業
訓
練
局
所
推
國

、
巴
巴
、

動
之
職
務
再
設
計
申
請
計
畫
格
式
(
行
政
院
勞
工

L
V

委
員
會
職
業
訓
練
局
，
民
八
十
六
)
，
提
列
一
個

.. t 

職
務
再
設
計
的
實
例
，
供
雇
主
為
其
身
心
障
礙
員
十

工
擬
提
申
請
計
畫
時
參
考
。

閏
月

玖



一
、
視
障
案
主
為
該
公
司
之
業
務
部
經
理
，

其
主
要
工
作
內
容
酒
蓋

.. 

付
專
業
學
習
部
分.. 
約
一
小
時
。

ω
業
務
活
動
部
分
.. 

(
包
括
個
人
行
銷
，
如
:

拜
訪
客
戶
.• 

與
發
展
組
織
結
構
;
如

.. 

帶
領
新
進

同
仁
)
約
三
小
時
。

份
自
我
充
實
部
分
.. 
約
三
小
時
。

二
、
困
難
:
在
業
務
活
動
部
分
及
個
人
充
實

部
分
遭
到
困
難
。

付
業
務
活
動
部
分

.. 

業
務
活
動
中
的
個
人
行
銷
部
分
主
要
的
活
動

係
拜
訪
客
戶
，
受
限
於
視
力
，
在
從
辦
公
室
到
客

戶
處
所
的
行
動
過
程
會
有
困
難
。
目
前
權
宜
作
法

是
，
先
與
客
戶
約
好
地
點
(
遷
就
視
障
案
主
方
便

的
地
點
)
，
再
由
客
戶
帶
往
客
戶
的
辦
公
室
或
住

所
，
在
保
險
業
市
場
頗
為
競
爭
的
情
況
，
會
導
致

ω
拜
訪
客
戶
的
時
間
減
少
，

ω
拜
訪
客
戶
的
次
數

減
少
，
ω
拜
訪
客
戶
的
效
果
打
了
折
扣
，
因
而
相

對
會
影
響
績
效
。

叫
自
我
充
實
部
分

.. 

受
限
於
視
力
之
故
，
視
障
案
主
在
收
集
及
讀

進
資
料
時
會
產
生
很
大
困
難
，
目
前
權
宜
作
法
是
:

請
同
事
代
為
收
集
資
料
並
口
唸
之
，
但
會
產
生
下

列
現
象
:
L

代
為
收
集
資
料
並
口
唸
之
同
事
，
由

於
不
定
時
、
不
定
人
，
效
果
會
打
折
扣
。

2

同
事
有
自
己
的
工
作
，
幫
忙
有
限
。

1

需
配
合
協
助
的
同
事
的
時
間
，
相
對
會
影

響
視
障
案
主
的
工
作
，
多
少
會
影
響
人
際
關
係
。

三
、
改
善
方
法

付
針
對
業
務
活
動
部
分
之
改
善
方
法

.. 

l

訓
練
視
障
案
主
定
位
及
定
向
感

.. 

該
公
司
辦
公
室
位
於
十
九
層
大
樓
的
第
九
層
，

在
無
電
梯
語
音
的
設
備
下
，
對
視
障
案
主
的
上
下

(
出
入
)
電
梯
均
會
造
成
困
難
，
惟
顧
及
辦
公
室

會
搬
遷
，
且
定
位
、
定
向
感
均
不
錯
的
視
障
案
主
，

在
經
過
訓
練
後
，
絕
大
部
分
時
間
均
能
按
下
要
去

的
樓
層
，
故
不
擬
提
出
裝
置
電
梯
語
音
箱
的
設
備
。

ω
針
對
自
我
充
實
部
分
之
改
善
方
法

.. 

l

委
請
圖
書
館
錄
製
專
業
書
籍
錄
音
帶
並
以

補
貼
同
事
津
貼
方
式
，
請
其
代
為
收
集
最
新
資
訊

.. 

本
來
點
字
觸
摸
顯
示
器
電
腦
或
語
音
輸
出
電

腦
應
是
解
決
「
收
集
及
讀
進
資
料
」
問
題
的
最
好

方
法
，
惟
目
前
上
述
電
腦
尚
都
是
皂
的
版
，
而
非

直
言
。
囂
的
版
，
且
未
能
突
破
表
達
圓
型
的
障
礙
。

據
悉
，
再
一
、
兩
年
，
當
可
突
破
之
。
故
本
次
不

擬
提
出
裝
置
上
述
電
腦
的
設
備
，
而
以
委
請
圖
書

社

館
錄
製
目
前
急
需
之
專
業
書
籍
錄
音
帶
並
以
補
貼
的

同
事
津
貼
方
式
請
其
代
為
收
集
近
期
資
訊
為
之
。
展

Z
以
補
貼
同
事
津
貼
方
式
請
其
帶
路

.. 

兩
叮

耳
，

顧
及
安
全
因
素
及
工
作
績
效
，
擬
提
出
以
補
第

、

貼
同
事
津
貼
方
式
，
請
其
帶
路
，
以
克
服
訪
客
戶

L
V

時
行
動
不
便
之
困
難
。
四

n

凡

UJ 

四
、
預
期
效
益

.. 

付
視
障
案
主
每
月
的
薪
資
，
平
均
可
由
六
|

七
萬
提
高
至
八
!
九
萬
。

叫
可
提
升
視
障
案
主
在
保
險
業
之
專
業
能
力
。

向
所
錄
製
專
業
壹
百
籍
錄
音
帶
亦
可
提
供
新
進

視
障
從
業
人
員
使
用
，
附
加
價
值
頗
高
。

側
增
進
視
障
案
主
與
同
事
間
之
人
際
關
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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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
、
結
語

一
、
職
務
再
設
計
直
接
的
目
標
在
於
提
升
身

心
障
礙
者
的
生
產
力
，
間
接
的
目
標
乃
在
提
升
身
中

心
障
礙
者
的
生
活
品
質
，
而
國
外
所
提
供
職
務
再
華

設
計
的
資
源
通
常
亦
是
所
有
的
科
技
輔
具
資
源
的
叭

一
部
分
，
因
為
基
本
上
就
業
面
與
生
活
面
是
息
息
八

相
閥
的
。
換
言
之
，
職
務
再
設
計
應
並
重
工
作
與
廿

生
活
，
否
則
職
務
再
設
計
充
其
量
只
能
將
身
心
障
恃

礙
者
塑
造
成
工
作
的
機
器
，
或
在
生
產
線
中
被
隔
二n

刀



輔
具
服
務
的
民
眾
亦
相
對
減
少
，
可
見
研
發
工
作

一
一
、
國
內
甚
少
有
「
民
眾
對
職
務
再
設
計
需
的
重
要
性
於
一
斑
。
惟
研
究
發
展
的
工
作
並
非
單

求
」
的
調
查
，
故
對
究
竟
需
提
供
多
少
的
職
務
再
獨
存
在
的
工
作
，
而
應
與
應
用
緊
密
相
結
合
，
才

設
計
服
務
未
能
確
切
掌
握
，
相
對
的
，
所
提
供
之
能
實
現
研
究
發
展
工
作
真
正
的
意
義
。

服
務
亦
無
法
滿
足
民
眾
真
正
的
需
要
，
因
此
，
宜
五
、
由
許
多
證
據
及
經
驗
顯
示
，
職
務
再
設

先
行
調
查
需
求
，
再
全
盤
規
劃
之
，
方
能
收
事
半
計
也
可
以
是
不
花
大
錢
的
，
這
對
主
張
營
利
掛
帥

功
倍
之
效
。
的
企
業
界
而
言
，
應
是
頗
佳
的
誘
因
，
值
得
供
日

三
、
職
務
再
設
計
(
科
技
輔
真
)
資
源
系
統
後
宣
導
時
充
分
使
用
之
。

的
建
立
，
是
民
眾
獲
取
職
務
再
設
計
(
科
技
輔
具
六
、
職
務
再
設
計
應
兼
顧
軟
體
與
硬
體
，
亦

)
設
計
及
服
務
的
前
提
，
惟
有
民
眾
瞭
解
資
源
在
即
，
惟
有
將
看
不
見
的
哲
學
觀
念
貫
穿
至
看
得
見

那
裡
'
方
有
可
能
談
到
進
一
步
的
應
用
。
未
來
國
的
科
技
上
，
才
能
達
成
職
務
再
設
計
提
升
身
心
障

內
若
要
推
動
建
立
該
類
型
科
技
輔
具
資
源
系
統
，
礙
者
的
生
產
力
及
生
活
品
質
的
真
正
目
的
。

除
可
考
慮
由
政
府
相
關
單
位
設
立
外
，
亦
可
考
慮

委
託
民
間
團
體
執
行
，

、

或
以
公
辦
民
營
方
式
實
施
，

以
節
省
公
幣
。

離
而
已
。

四
、
研
究
發
展
工
作
是
職
務
再
設
計
(
科
技

輔
真
)
服
務
的
基
礎
，
美
國
聯
邦
政
府
教
育
部
國

立
身
心
障
礙
者
復
健
研
究
中
心
業
已
每
年
均
補
助

三
十
餘
個
單
位
推
動
，
相
對
的
，
國
內
的
研
發
工

作
尚
未
普
遍
獲
得
重
視
，
故
在
提
供
科
技
輔
具
服

務
的
同
時
常
有
捉
襟
見
肘
之
感
，
少
了
自
行
研
發

的
情
狀
，
勢
必
要
引
進
國
外
的
技
術
'
因
而
輔
具

所
需
的
成
本
也
相
對
提
高
，
也
因
此
能
享
受
科
技

(
本
文
作
等
現
任
一
丌
政
院
勞
泰
會
戰
訓
屆
企
業

訓
練
組
科
長
)

參
考
書
目

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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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. 
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會
職
業
訓
練
局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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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六

八
十
七
年
度
推
動
身
心
障
礙
者
職
務
再
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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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
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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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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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畫
台
北

吳
武
典
民
八
十
二
推
動
我
國
殘
障
者
職
業
訓

練
及
就
業
輔
導
之
研
究
行
政
院
勞
工
委
員

會
職
業
訓
練
局
台
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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